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以下简称

《外商投资法》） 是一部促进我国对外开放的

重要法律。

这部法律打破了传统的立法模式， 吸收

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把中国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各项措施变成国家的法律规范， 为我国

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改变传统市场主体法立法模式

外商投资法改变了传统的市场主体法立

法模式， 从外商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两个方面，

规范外商投资行为。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 我国先后

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外资企业法和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规定了外资企业的表

现形式， 明确要求外商投资必须以企业的方

式申请登记， 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 、

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三种形式， 中外合资是

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公司章程确定权利义务，

中外合作则按照双方合同确定彼此的权利义

务关系。

这种独特的立法模式， 使得我国国内的

市场主体和外商投资市场主体实行两种完全

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颁布实施后， 一些学者认为应当修改

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外资企业法 、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

公司法调整范围。 但是， 考虑到我国外资企

业法规定了许多优惠政策， 因此， 将现有外

商投资法律纳入公司法， 有可能会导致我国

吸引外资的政策发生变化。 为了保持法律的

连续性， 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吸引外资的势头，

我国在公司法之外， 保留了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 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

这样的立法模式客观上导致中外企业在市场

准入方面存在一定的制度差异， 同时也导致

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在处理涉外案件的过程

中面临法律选择的问题。

全国人大通过的外商投资法打破了传统

的立法模式， 不是从市场主体的角度立法 ，

而是从市场行为的角度立法。 外商投资者和

外商投资都必须适用外商投资法， 外商投资

可以采用公司的模式， 在中国境内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办理注册登记， 也可

以采用其他的非法人市场主体模式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 如果外商投资采用的是入股方式，

那么， 根本不需要办理企业注册登记， 只需

要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 行政法规直接向中

国境内的公司投资入股即可。 这对于扩大外

商投资的范围， 实现市场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的有机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无论

是中资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 只要是在中

国注册登记的企业， 都依照中国的法律办事。

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享受同等的待遇。

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 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停实施若

干法律的决定中， 已经暂停实施了我国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等若干法律中关于企业注册

登记以及经营范围的法律条款， 此次制定外

商投资法就是要彻底取代我国的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 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外资企业单独适用法

律所产生的问题。

体现市场监管模式变化

外商投资法把外商投资者和外商投资纳

入到同一个法律规范集中管理， 体现了我国

市场监管模式的变化。 过去中国在市场监管

领域强调市场准入， 忽视市场监管， 现在中

国在市场监管领域强调市场监管， 淡化市场

准入， 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平台， 让中

外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今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相对容易， 但是，

要想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优惠待遇将会比较困

难。 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市场， 都必须严格依照中国的法律办事。 这

对于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中

国的股票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

后中国证券交易将全面开放， 外国投资者可

以进入中国的股票市场从事交易活动， 他们

与中国的投资者一样共同遵守中国的法律 ，

接受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

从市场主体监管到市场行为监管， 体现

出中国市场监管理念的巨大变化。 市场主体

监管可能会出现歧视性的规定， 而市场行为

监管， 则是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不

管是外国投资者还是中国投资者， 不管是外

国投资还是中国投资， 只要进入中国市场都

必须接受中国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 如果违

反中国的法律， 那么， 中国的市场监管机构

可以依照中国的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

充分体现对等的原则

外商投资法充分体现了对等的原则， 切

实保护中国企业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

政策， 无论是无店铺零售行业还是其他行业，

都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承诺

全面对外开放。 可是，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

样， 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到目前为止仍然

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他们拒不履行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第 15 条的承诺， 对

中国企业仍然采取歧视性做法。 外商投资法

明确规定， 如果其他国家对中国投资和中国

的投资者采取歧视性的措施， 那么， 中国依

照外商投资法的规定对这些国家采取相应的

措施。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保护中

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是为了让其他国家尊重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为中国企业提供平等

的竞争环境， 确保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不

会受到歧视性对待。

外商投资法强调的是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制度， 充分体现出中国在外商投资领域全

面开放政策。 所谓国民待遇就是按照世界贸

易组织规则以及中国所加入其他国际贸易投

资规则， 对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同等对待。 所

谓负面清单制度， 就是根据中国经济社会政

治文化发展的需要， 确定外商投资和外商投

资者禁止进入或者限制进入的领域， 让外商

投资者有明确的投资预期。 如果外商投资者

非法进入中国禁止投资的领域， 外商投资者

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外商投资法实际上是贯彻落实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承诺， 重申中国全面

对外开放的促进法。 与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

家动辄依照国内法律对其他国家企业实施制

裁的做法相比， 外商投资法不仅具有开放性 ，

而且贯彻了世界贸易组织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

赋予了外商国民待遇。 只要符合准入条件， 进

入中国市场投资， 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投资者享

受同等的待遇。 这对于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有

机统一， 对于切实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 对于

建立公平的投资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供加快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

外商投资法的颁布实施， 可以促进我国资

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快速发展， 可以加快我国法

律体系修改的步伐。 可以肯定， 我国证券法 、

公司法等一系列市场主体和市场交易法律的修

改将会进入快车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根据

外商投资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全面检讨和修

改我国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其他市场主体和市

场交易法， 加快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律体系。

上个世纪 70 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大量吸引外

资， 加快本国现代化的步伐。 可是， 由于过度

依赖外国资本， 本国的经济体系缺乏稳定性 ，

一旦外国资本撤出， 本国的经济立即陷入困境。

拉丁美洲国家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奇迹， 曾

使拉丁美洲国家大踏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可

是， 进入本世纪之后， 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

陷入经济困境，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矛盾

不断积聚。

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如何避免掉

进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这是中国决策者和中国

学术界关心的问题。 中国一方面通过完善我国

的法律制度体系， 继续吸引外资， 加快我国经

济发展的步伐， 但是， 另一方面中国必须独立

自主， 自力更生， 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

因为只有这样， 才不会被外国资本所左右， 也

只有这样， 才不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形成了门类齐全的

工业体系。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 正促进中国经

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如果中国能更好地使用

外资， 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促进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 那么， 中国有可能会提前实现自

己的战略目标， 早日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外商投资法既是对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 外资企业法、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继承

和发展， 同时又是为我国现代化提供的法律保

障。 外商投资法必将为吸引外资打下坚实的法

律基础， 必将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

设和自由贸易港政策实施， 中国不仅向世界提

供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同时也向世界提供加

快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规范。 中国正在以自己

的方式加快全球化进程， 中国必将以现代化的

法律制度体系， 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投资者。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 劳动力是最活跃的生

产要素。 中国充分借鉴各国商品、 服务和投资

法律规则， 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资源全球配置

管理制度体系。 中国应当在联合国框架内， 充

分发挥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作用， 探索

制定人力资源全球配置法律制度体系。 如果能

够建立世界人才组织， 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才

的自由流动， 那么， 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将会

成为可能。 相信我国的决策者已经充分意识到

人才流动在全球化中的作用， 正在积极筹划制

定世界人才流动的法律规范。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日本公民对天皇

登基典礼提起诉讼

日本天皇明仁将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退位， 皇太子德仁将于同

年 5 月 1 日即位 ， 日本将于同年

10 月至 11 月举行新天皇 “即位之

礼”， 以及皇位继承重要仪式 “大

尝祭” 仪式。

2018 年 12 月 10 日 ， 日本市

民团体 “即位 、 大尝祭违宪诉讼

会” 中约 220 位民众向东京地方法

院提起公益诉讼， 请求政府停止使

用公款举办新天皇登基典礼， 并向

每位日本公民赔偿 1 万日元 （约合

人民币 622 元）。 原告的主要诉讼

理由包括：

一是典礼违反政教分离原则。

新天皇 “登基典礼” 以及 “大

尝祭” 仪式均源于神话故事， 仪式

中需使用神话中的所谓神器， 并以

皇室神道形式举行。

仪式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有

违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 也损

害了国家的民主制度和人民主权。

二是典礼浪费公共财政资金。

上述典礼将花费大量的公共财

政资金， 有违宪法规定。

明仁天皇于 1989 年即位时 ，

举行 “大尝祭” 的总费用高达 22.5

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 1.4 亿元 ） ，

仅建造皇宫 “东御苑 ” 就花费了

14.5 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 9,000 万

元）。

此前， 日本公民曾多次针对明

仁天皇的登基典礼提起违宪审查诉

讼， 但均被法院驳回。

（日语编译 ： 韩琪 信息来

源： 日本共同通信社网站）

德国力促教育公平

修订《联邦教育促进法》

德国修订后的 《联邦教育促进

法 》 将于 2019 年冬季学期生效 ，

该法旨在逐步提高对学生的资助力

度， 使更多学生能够公平地接受教

育。

新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提高助学金上限。

德国将于 2019 年冬季学期 、

2020 年冬季学期 ， 分两阶段将助

学金上限标准从从每月 735 欧元提

升至 861 欧元 （1 欧元约合 7.6 元

人民币）。

二是增加福利补贴。

对于与父母分别居住的学生，

给予的住房补贴将从每月 250 欧元

提高至 325 欧元 。 将来 ， 30 岁以

上的学生还能获得每月 155 欧元的

医疗保险补贴， 以及 34 欧元的护

理保险补贴。

三是调整偿还条件。

在校学生享受政府助学金的，

在其毕业后原则上应当向政府偿还

一半金额。 但如果该学生在毕业后

20 年内确实无力偿还的， 则政府

将免除其还款责任。

（德语编译 ： 徐杨杨 信息来

源： 德国联邦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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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的现实意义
乔新生

□ 全国人大通过的外商投资法打破了传统的立法模式， 不是从市场主体的角度立法， 而是从市场行为的角度立法， 改

变了传统的市场主体法立法模式， 从外商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两个方面， 规范外商投资行为。

□ 外商投资法把外商投资者和外商投资纳入到同一个法律规范集中管理， 体现了我国市场监管模式的变化。 从市场主

体监管到市场行为监管， 体现出中国市场监管理念的巨大变化， 市场主体监管可能会出现歧视性的规定， 而市场行

为监管， 则是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 外商投资法实际上是贯彻落实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承诺， 重申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促进法。 外商投资法

强调的是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 充分体现出中国在外商投资领域全面开放政策。

□ 外商投资法既是对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外资企业法、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继承和发展， 同时又是为我国现

代化提供的法律保障。 外商投资法必将为吸引外资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 必将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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